附件6

鄂州市2025年司法鉴定档案（文书）评查评分表
  鉴定机构名称：
	项目
	评查内容
	指标要求
	分
值
	整改内容及得分
	均分

	
	
	
	
	档案编号

鉴定人
①
②
	档案编号

鉴定人
①
②
	档案编号

鉴定人
①
②
	档案编号

鉴定人
①
②
	档案编号

鉴定人
①
②
	

	司法鉴定档案
	1.案卷封面
	案卷封面可打印或书写。书写的，应用蓝黑墨水或炭素墨水，字迹要工整、清晰、规范，封面应包含有机构名称、档案号、鉴定文书号、案件性质、被鉴定人、鉴定人、鉴定意见等内容。
	2
	
	
	
	
	
	

	
	2.卷内目录
	卷内目录应按卷内材料排列顺序逐一载明，并标明起止页码。
	2
	
	
	
	
	
	

	
	3.司法鉴定委托书
	手续齐全，办案机关、委托人与《司法鉴定委托书》的签约人应一致。
	5
	
	
	
	
	
	

	
	4.告知书
	正文内容完整，签署的意见、签名等齐全。
	2
	
	
	
	
	
	

	
	5.受理审批表
	受理编号、委托人、委托鉴定事项完备，委托方是否提出鉴定人回避明确，鉴定机构初审人、鉴定机构负责人应签署意见，决定是否受理。
	2
	
	
	
	
	
	

	
	6.相关鉴定、检查、检测记录
	严格依照司规〔2021〕2号文规定核准的鉴定执业项目所要求的相应专业技术规范及鉴定作业指导书进行鉴定，检查检测结果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记录的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重点突出。参与鉴定的鉴定人必须有二名及以上，并应当签名。检材提取必须有鉴定人及相关人员签名。未签名或签名不完整的扣10分！
	10
	
	
	
	
	
	

	
	7.讨论、研究鉴定事项的会议记录
	对于疑难、复杂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详实记录参与讨论人员的不同意见的，记录能反映讨论的过程及结果。讨论记录要素必须齐备。被检查的档案中无讨论记录的鉴定机构需提供备检档案或讨论台账。
	3
	
	
	
	
	
	

	
	8.鉴定文书底稿
	手写版或打印版底稿均需参与鉴定的两名及以上司法鉴定人签名，修改处应明确标明。
	3
	
	
	
	
	
	

	
	9.接收送检材料记录
	应建立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严格监控鉴定材料的接收、传递、检验、保存和处置，鉴定材料不得损毁、遗失，交接材料应有签名；记录内容应包括时间、地点、名称、损毁程度，各种照片和文字材料复印件等内容。
	5
	
	
	
	
	
	

	
	10.鉴定文书复核记录
	应指定专人对鉴定程序、鉴定意见进行复核，复核人员应当提出复核意见并签名，发现问题应注明并纠正。复核人员不能为该鉴定的鉴定人。
	3
	
	
	
	
	
	

	
	11.鉴定文书副本
	符合《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的要求并与正本一致。
	3
	
	
	
	
	
	

	
	12.收费凭据
	合法正规的票据入档（入档票据为复印件）。
	3
	
	
	
	
	
	

	
	13.与鉴定有关的其它材料
	与本案鉴定相关的其他材料应一并存入鉴定档案中。
	2
	
	
	
	
	
	

	
	14.卷内备考表
	案卷备考表应载明与本案卷有关的影像、声像等资料的归档情况；案卷归档后经机构负责人同意入卷或撤出的材料情况；立卷人、机构负责人、档案管理人员的姓名；立卷日期；接收日期，以及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
	
	
	
	
	
	

	
	15.案卷封底
	样式应与封面保持一致。
	1
	
	
	
	
	
	

	
	16.鉴定档案装订、页码编制等其他事项
	鉴定档案应当收集齐全、分类合理、页码编制准确、卷内目录排列整齐、封面填写清楚规范、保管期限明确、装订结实美观；分类立卷，一鉴一卷；卷内材料顺序应按照以上顺序排列，其中送鉴材料的排列，应按其重要程度，将主要材料排列在前；卷内材料经过系统排列后，应在有文字的材料正面的右上角、背面的左上角用阿拉伯数字通编页码；对装订线以外有字迹或破损的材料，以及与本案卷材料不可分割的照片、小字条等，要进行加边和托裱，对过大的纸张要折叠，对材料上的金属物要拆除，一般应该打孔线装。
	4
	
	
	
	
	
	

	司法鉴定文书
	17.鉴定文书要素
	封面、封二、标题、编号、基本情况、基本案情、资料摘要（如需要）、鉴定过程、分析说明、鉴定意见、附件、落款日期、页脚横线、页脚文字等十四个要素缺项或不规范，每项扣1分
	14
	
	
	
	
	
	

	
	18.鉴定文书格式
	鉴定文书的格式（含排版、字号、字体、位置等）、装订应符合《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的要求。
	3
	
	
	
	
	
	

	
	19.鉴定文书科学性
	应写明根据鉴定材料和检验结果形成鉴定意见的分析、鉴别和判断的过程。引用的资料应当注明出处。
鉴定依据与鉴定结论必须客观公正、形成逻辑关系。
	10
	
	
	
	
	
	

	
	20.签名
	由司法鉴定人签名，并写明司法鉴定人的执业证号，同时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多人参加司法鉴定，应分别签名。未签名或代签名扣10分。
	10
	
	
	
	
	
	

	
	21.盖章
	编号处、落款处和司法鉴定意见书各页之间应分别加盖司法鉴定所红印章，缺一处扣1分
	3
	
	
	
	
	
	

	
	22.鉴定文书的语言表述
	应使用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通用专业术语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用语；使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和符号；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当符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文字精练，用词准确，语句通顺，描述客观、清晰。
	2
	
	
	
	
	
	

	其他
	23.司法鉴定业务台账
	台账项目应完整，项目登记的程序不流于形式。
	2
	/
	/
	/
	/
	/
	

	
	24.司法鉴定档案台账
	台账项目应完整，项目登记的程序不流于形式。
	2
	/
	/
	/
	/
	/
	

	
	25.按规定收集、整理、保管鉴定档案
	未按照《湖北省司法鉴定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的，扣1分；
未配备专职或兼职档案管理人员的，扣2分；
未按规定收集、整理、保管鉴定档案的，酌情扣分。
	3
	/
	/
	/
	/
	/
	

	总  分
	
	
	
	
	
	
	


      说明：
1、抽查的档案（文书）应为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间的档案（文书），其中2025年的档案（文书）至少2份；
2、评审专家应填写档案编号、鉴定人姓名，并对每份鉴定档案（文书）打分。以上每项分值扣完为止。
3、档案（文书）评查的分值为100分，档案（文书）分值的40%计入总分。如本检查周期无文书、档案的，该项按总分0分计算，档案（文书）按0分计入总分；
4、有一份档案（文书）存在严重问题的，鉴定机构的整体评价结果应为不合格或基本合格。
     鉴定专家签名：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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